
附件一：应征人承诺函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下称“铁科院”）： 

 

本法人/ 其他组织/ 自然人（下称“承诺人”）在充分知晓并自愿接受设计征集活动征集文件的

要求（下称“征集文件”）及其全部附件的前提下，向铁科院作出如下承诺： 

 

第一条 承诺人现正式接受铁科院的邀请，以应征人的身份参加京张高铁智能动车组设计征集活

动（以下简称为“本次征集活动”），提交京张高铁智能动车组外观涂装、车内设备设施布置及

车内装饰、旅客服务的功能要求需求等三方面的设计方案（以下简称为“设计方案”）。 

 

第二条 承诺人现就参加本次征集活动之相关事宜，自愿向铁科院做出以下保证与承诺： 

 

1． 承诺人（包括但不限于其成员、雇员、顾问、代理机构和/或任何为之工作的第三方）

均已详细阅读了《征集京张高铁智能动车组设计方案》（以下简称为“《征集设计方案》”）

及其所有附件，并承诺遵循铁科院针对本次征集活动所做的和以后将做出的相关安排和要

求（包括但不限于《征集设计方案》及其所有附件以及随后铁科院不时更新的文件中所列），

且不持任何异议。承诺人参与此次征集活动即接受所有条件与条款。 

 

2． 承诺人承诺其及其任何人员、亲属不会将在本次征集活动中获悉的铁科院任何未经公

开的信息披露给任何第三方。 

 

3． 承诺人承诺不会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形式对承诺人参与本次征集活动进行商

业性宣传，或者明示或暗示承诺人与铁科院之间存在任何关联。 

 

4． 承诺人参与本次征集活动所产生的一切费用，除与铁科院另有书面约定外，均由承诺

人自行承担。 

 

5． 承诺人有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参与本次征集活动（如承诺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需要征得法定监护人的同意，并由承诺人与法定监护人同时签署任何

提交给铁科院的文件），承诺人在本次征集活动中的任何盖章、签字，均为真实、合法、有

效，并对承诺人具有约束力。 

 

6． 如因承诺人未遵守本承诺函任何义务、责任而给铁科院造成任何损失，承诺人愿意承

担全部法律责任。 

 

7． 无论应征设计方案是否中选，承诺人承诺不以任何形式贬损铁科院的尊严和荣誉，并

不会行使任何可能有损于铁科院权利、形象、声誉或者名誉的任何权利。 

 

第三条 承诺人特就应征作品的全部如下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权利的转让事项，做出以下承诺（并

为澄清，就根据本征集文件不具应征资格的应征人即承诺人提交的设计方案，或就不具应征资格

或无效的设计方案，将不发生知识产权的转让）： 

 



1. 承诺人保证对其因参加本次征集活动而提交至铁科院的应征设计方案的原创性，是在

没有其他人协助的情况下由承诺人独立完成的，并且没有损害任何在先权利。承诺人保证，

承诺人不会明知而去复制他人的作品。承诺人对该应征设计方案拥有充分、完全、排他的著

作权与其他第三方权利。 

 

2. 承诺人自签署本承诺函之日起，即一次性、不可撤销并排他地将其在世界范围内对应

征设计方案所拥有的著作权，及其对应征设计方案一切图像的或立体的表现物的全部权利

（包括外观设计申请权、商标申请权等），以及与此相关的全部衍生权利，在法律许可的方

式和途径下，全部转让给铁科院，铁科院亦可将受让的权利再次转让给任何第三人。 

 

3. 承诺人保证，承诺人将不行使其对应征设计方案著作权或其他法律保护的权利中所有

的人身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并且无条件地、

不可撤销地允许铁科院指定的第三方在全世界范围内独占地行使该等权利。 

 

4. 承诺人同意，承诺人将按照铁科院提出的进一步深化设计、修改的要求，对应征设计方

案所涉作品进行相应设计、修改，以保证能够满足铁科院提出的要求。由此形成的进一步设

计、修改后的作品的知识产权亦应归属于铁科院。如承诺人未能按照铁科院的要求进一步设

计、修改作品，或铁科院决定不由/不再由承诺人对作品进行该等设计、修改的，承诺人理

解、服从并授权铁科院自行或委托任何第三方对作品进行设计、修改，并有权将设计、修改

后的作品作为装车方案。承诺人不得因此向铁科院提出任何主张、要求。任何对应征设计方

案的修改均不应被认为是对应征设计方案的任何侵权。 

 

5. 承诺人不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印刷或电子等任何形式，就该方案的全部或部分

在任何地域进行发表。承诺人并保证在全球范围内未曾并无权自行或授权任何第三方对应

征方案进行任何形式的使用或开发。 

 

6. 承诺人同意，考虑到征集活动的性质，铁科院不必支付与作品相关的权利转让金或者

与作品的商业利用相关的任何版税或任何其他费用。承诺人不会要求分享应征设计方案的

商业利用所带来的利润，并且不会在京张智能动车组投入运营前发布应征作品。 

 

7. 承诺人承诺，铁科院有权自行决定对应征设计方案进行任何形式的使用、开发、授权、

许可或保护等活动，而不受承诺人或任何第三方的任何干涉或限制。上述活动可针对任何载

体（包括在目前认知领域下不可知的载体）进行，也可采用包括但不限于书面或电子形式的

任何方式。承诺人无权要求因此享有任何特殊权利或分享铁科院因进行上述行为所获得的

任何权益。 

 

8. 如承诺人未履行本承诺函项下的相关承诺，并在铁科院发出要求其限期改正的书面通

知之日起10日内仍未采取有效补救措施的，铁科院有权取消承诺人应征设计方案的评选资

格，并就其因此所受损失向承诺人索赔。 

 

9. 如由于承诺人参与征集活动提交的应征设计方案，无论承诺人有无过错，而导致铁科

院面临任何第三方的索赔、诉讼或仲裁等要求，或使铁科院因此而遭受任何名誉、声誉或经

济上的直接或间接的损失，铁科院均有权要求承诺人采取足够而适当的措施，以保证铁科院

免受上述索赔、诉讼或仲裁等要求的任何影响。铁科院同时就其因此而遭受的任何损失保留



向承诺人进一步索赔的权利。 

 

第四条 本承诺函根据中国法律解释。 

 

第五条 本承诺函一经签署，立即生效，非经铁科院书面同意，不得因任何理由被撤回、撤销。 

 

第六条 本承诺函自承诺人签字（如有法定监护人，须法定监护人同时签字）、盖章（应征人为

自然人的，无须盖章）之日起生效。 

 

 

 

 

 

 

 

 

承诺人签字（自然人填写）： 

 

法定监护人（如有）签字： 

 

承诺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填写）： 

 

公章：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 

 

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